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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函〔2018〕6号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教育局

关于对政协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委员会九届二次会议第66号提案答复的函
白 静 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严肃处置中小学教师非法开办培训班的建议》（第66号）已交由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您对我县教育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根据你所反映问题，我局根据《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教基厅〔2018〕3号及《玉溪市教育局等四部门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玉教函〔2018〕58号）精神，于2018年6月联合民政、市场监管、人社、公安、住建、消防、安监等部门，在全县开展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全面清理整顿工作，并且出台了《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全面清理整顿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实施方案的通知》（新政办发[2018]56号），在整治违法办学过程中，针对整治“公私联办”作了以下规定：严禁公办学校与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联合或委托举办以选择生源为目的的各类培训班，严厉查处公办学校教师参与各类培训活动;严禁公办学校与民办培训机构联合或委托开展各类收费补课;严禁公办学校及其教师为民办培训机构组织生源并收受回扣;严禁公办学校教师违规到民办培训机构兼职授课;严禁公办学校教师在民办培训机构参股入股；坚决查处将校外培训机构培训结果与中小学校招生入学挂钩的行为。

对有上述行为的将依法追究有关学校、培训机构和相关人员责任，对在职普通中小学教师违反规定参与校外培训机构补课的，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处理。

最后，再次感谢您对我县教育事业发展的关心！希望您能继续支持和监督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

                       新平县教育局

                        2018年9月8日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李建华 13988478380）

抄送：县政府办，县人大办提案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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